附件6
海南省关于支持入境旅游发展奖励实施细则
为推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充分释放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综合效应，激励市场主体积极开发入境旅游市场，加快打造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支持对象与要求
（一）本奖励适用于以下各类市场主体，应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财务管理规范、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未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信用中国网经营异常名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不存在欠税情形或其他重大税收违法行为，纳税信用级别不为D级；评估周期内未被相关行政机关以违反现行旅游法律法规为由处罚或正在接受处罚调查。

（二）申请境外客源市场开发奖励，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合法经营并实质性开展海南入境市场业务的旅行社和会展公司。

（三）申请旅游消费环境国际化改造奖励，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在海南省内实质性运营且依法合规经营的市场主体，具体包括海南省内旅游度假区、A级旅游景区、旅游休闲街区、椰级乡村旅游点、文化场所、体育场馆、星级旅游饭店、等级民宿、商业综合体、机场等经营管理单位。
（四）申请一程多站推广引流奖励，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航空公司，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具备合法国际航空运输经营资质；所运营的中转联程航班须包含海南段实际起降，并通过民航主管部门备案；申报年度内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严重违规经营行为。

（五）申请驻外旅游推广办事处建设奖励，须是经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审核认定，在海南省重要入境客源地国家（地区）实质性运营海南旅游推广办事处，并完成年度推广任务的市场主体。

（六）申请赴境外参展奖励，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合法经营并实质性开展海南入境市场业务的旅游企业、会展公司及有关行业协会。

二、奖励标准
（一）支持旅行社开发境外客源市场
1.年接待排名奖励。我省主要入境客源地按俄语区、韩国、东南亚、中国港澳地区及其他等五类市场区分，对各类市场每评估周期接待入境游客人数不低于2000人次且排名前三名的旅行社进行奖励和表彰，奖励采取固定奖励金额加接待游客数量浮动计算：第一名固定奖励金额20万元，第二名固定奖励金额10万元，第三名固定奖励金额5万元，申报单位接待入境游客人数超过2000人的，淡季（4—9月）每额外接待一名入境游客奖励30元，其他时间（1—3月、10—12月）每额外接待一名入境游客奖励20元（注:全年乘坐邮轮来海南旅游的入境游客数不在统计内），第一名奖励金额上限80万元，第二名奖励金额上限50万元，第三名奖励金额上限30万元。

2.邀请来琼考察奖励。每批次请进来规模按不超过20人予以奖励，提前五个工作日向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申报，提交考察方案、人员名单及简介、预算明细等，并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到我省2个以上（含）市县，其中1个是中西部市县（儋州市、东方市、昌江县、临高县、琼中县、屯昌县、五指山市、保亭县、白沙县等），开展旅游产品和线路考察、采访、拍摄活动。奖励标准按照海南地接费用的50%，最高不超过10万元。同一市场主体邀请，或同一考察行程（含时间、目的地）的多个团组视为同一批次申报。

3.长线游产品开发奖励。对符合长线游产品条件和接待人数标准的旅行社前三名分别予以100、80、60万元奖励，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开发行程在7天（含）以上并覆盖至少2个以上市县住宿的海南旅游产品，且年接待量不低于1万人次。

（二）支持旅游消费环境国际化改造

1.多语种服务环境改造奖励。对配备多语种翻译设备、完成多语种服务咨询台、多语种标识牌系统新建或更新改造的市场主体，按照设施设备总投入的30%给予支持。奖励资金上限根据申报单位完成的语种数量分档，完成两种语种、三种语种、四种语种及以上环境改造的，奖励上限分别为10万元、15万元、20万元。申报项目的内容须全部达到对应语种数量要求。项目中配置多语种翻译设备部分的奖励上限为5万元，且该额度包含在对应档位的总奖励上限内，不另行累计。 

2.运营“口岸型”机场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奖励。市场主体在机场入境旅客主动线设立不少于20平方米的综合服务中心，配备问讯柜台、电视机、电脑、电话、宣传资料架等基础设施，提供外语翻译、旅文咨询、货币兑换、交通指引、电信业务等服务，每季度在综合服务中心开展至少1次主题氛围营造，并且在机场非广告屏投放宣传画面至少3次。符合以上条件的市场主体，经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考核合格后，可申请奖励，每季度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7.5万元。

（三）支持航司一程多站推广引流

评估周期内（一个自然年）组织境外游客（含外国公民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同胞）乘坐中转联程航班的海外自由行散客来琼旅游人数不低于1万人次，同时转运游客在海南停留时间不少于24小时。根据评估周期内航空公司转运境外游客人次排名，分别给予前三名150万、100万、50万元奖励。

（四）支持驻外旅游推广办事处建设

对经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审核认定，且开展实质性工作的我省重要入境客源地驻外旅游推广办事处，在完成年度推广任务的基础上，经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给予相应奖励：考核排名前30%（含）的办事处，按评估周期内的实际运营月份奖励，上限15万元；排名在30%—70%的办事处，评估周期内按实际运营月份奖励，上限12万元；排名后30%（含）的办事处，按评估周期内的实际运营月份奖励，上限9万元。连续2年考核排名倒数第一名的办事处，取消其海南旅游推广办事处资格。考核标准如下：

1.当地旅行商联络：每月与驻在地重要旅行商保持有效沟通，定期推送海南旅游资讯与产品信息。

2.推介活动开展：在驻在地举办海南入境旅游专题推介活动不少于2场，每场参与人数不低于20人。

3.媒体与社交平台宣传：与驻在地主流媒体合作开展海南旅游宣传营销，并在重要社交媒体平台持续推广海南旅游形象与资源。

4.踩线考察组织：组织驻在地重要旅行商、媒体代表来琼开展实地踩线考察活动不少于2批次。

5.本地展会参与：积极参加驻在地举办的各类旅游展会及相关活动。

6.线上票务平台合作：与驻在地主流OTA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推动海南旅游产品上线销售。

7.旅游产品开发：设计并推出符合当地需求的海南旅游线路或产品。

8.信息报送与报告：及时、准确反馈驻在地旅游市场动态信息，并按月提交市场开发报告。

（五）支持赴境外参加国际性专业旅展

对出境参加伦敦世界旅游交易会，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韩国哈拿多乐、模德国际旅游博览会，俄罗斯国际旅游交易会等国际性专业旅游展会并开展海南旅游资源、产品、线路宣传推广的市场主体，按照单次参展最多两个标准展位的租赁费用给予不超过20万元奖励。

三、申报材料
    （一）年接待排名、长线游产品开发奖励申报：行程单、组团社名单、边检入境数据（按评估周期提供）、航司机票凭据、酒店发票及入住凭证等有关材料。

（二）邀请来琼考察奖励申报：考察人员名单、名片等身份材料和酒店发票、景区门票、用餐及交通等费用支出完整票据。

（三）多语种服务环境改造奖励申报：事前指定期间内的升级改造或新建的方案、施工过程及验收证明材料，项目建设的合同、发票、银行支付凭证的复印件，图片、视频等成果应用情况的证明材料。

（四）机场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运营奖励申报：运营情况报告、季度任务完成情况及图片、视频等验收证明材料。

（五）航司转运游客奖励申报：航空公司营业执照及国际航线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境外游客中转联程机票凭证及对应护照信息；无违规经营行为声明。

（六）驻外旅游办事处奖励申报：运营情况报告、年度任务完成情况验收证明材料（含图片、视频、发票等）。

（七）境外参展奖励申报：参展前20天向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提交包括展会名称、参展日期、参展内容与目标、参展预算费用明细等申请书面材料，并将参展通知(含展位价格)作为附件，获得批准并实际参展后提供转账记录、展台发票、参展报告、参展图片等有关材料。同一申报单位在参加同一展会时仅允许申报一次奖励。

以上资料由申报单位自主提供，按需填报各奖励项目的申报表，加盖单位公章并签署承诺书，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会同省财政厅加强资金监督检查。发现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中止入境游奖励申报资格，已拨付的奖金予以追回，三年内不再受理该市场主体的申报；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以“零团费”“负团费”或“低价团”运作入境游团队，扰乱我省正常入境旅游市场秩序的。

2.弄虚作假，虚报、重复申报的。

3.在入境游团队运作中发生重大旅游质量投诉和责任事故的。

4.在入境游团队运作中有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

四、申报流程

申报单位登录“海易兑”平台，线上提交奖励申请相关材料，材料经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初核后委托第三方审核，评审结果在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按财政规定程序审核拨付奖励资金。

五、附则

邀请来琼考察奖励、运营“口岸型”机场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奖励、支持赴境外参加国际性专业旅展奖励申报按每季度为一次评估周期，其它入境旅游发展奖励每自然年为一次评估周期。申报单位须于评估周期结束后的30日内，登录省政府“海易兑”平台，线上提交奖励申请相关材料。逾期未提交申请视为自动放弃。

原则上已获得其他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再重复享受本奖励措施支持；由财政资金直接支持开展的活动，不计入本奖励申报范围。

本实施细则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本实施细则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负责解释。  



